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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3年度研究生质量
工程立项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:

为加强各级各类质量工程项目的管理，提高项目建设质量，

根据工作安排，省教育厅拟对 2023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工程立项

项目开展检查验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验收范围

2023年立项且通过学校中期检查的建设项目及 2022年度申

请延期的项目。

二、验收内容

以立项建设项目任务书内容为准。

三、验收方式

本次检查验收采取各高校自查和省教育厅重点检查相结合

的方式。

1.高校自查

各高校要制定质量工程年度检查验收工作方案，组织项目负

责人认真填写《安徽省研究生质量工程项目结题报告书》，并根据



— 2 —

立项建设时间上报的任务书和中期检查情况，组织专家对所有质

量工程项目进行结题验收。各高校应严格规范项目检查验收，确

保项目质量，杜绝“放水”验收，结论“优秀”的项目比例应控制在

20%以内。

2.省级检查

在各高校自查的基础上，省教育厅将依托省级质量工程管理

信息平台，视情况组织专家对重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和部分集体

项目进行省级结题验收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1.各高校应报送的检查验收材料包括：（1）学校公文；（2）

高校项目整体执行情况报告；（3）安徽省研究生质量工程项目结

题报告书。

2.本次材料报送实行无纸化。各高校请于 2026年 4月 13日

至 17日，将学校报告（PDF及Word版）及项目结题报告书上传

至安徽省学科学位管理平台（http://ahjyt.researchplus.cn/），登陆

账号及密码与原申报时一致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.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认真组织各类项目检查验

收。所有到期项目必须参加结项验收。因故不能按时结项的可申

请延期一年，每个项目仅可申请延期一次。项目申请延期需填报

《研究生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请延期结题报告》。项目不按期结项

或不按照任务书实施的，学校须约谈项目负责人并提出整改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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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负责人要根据项目进展情况，认真填写项目进展或结

题报告书，如实反映项目建设成果。所有项目检查验收应以建设

任务书 (省级项目申报指南) 作为项目执行、中期检查和结项验

收的主要依据。报告中数据应准确无误，典型事例应真实具体，

文字材料应言简意赅。

3.本次检查验收结果将作为今后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评审

以及向教育部推荐各类国家级项目的重要依据。对建设成效显

著的高校，将增加申报基数，对建设成效较差的高校，将调

减申报基数。

4.项目负责人应按照经费管理办法合理使用经费，各高校

要严格把关，特别是集体项目经费使用要确保用于专业建设、

师资培训、课程改革、人才培养等，务求实效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: 杨修顺，联系电话: 0551-62826186。

附件：1.安徽省研究生质量工程项目结题报告书

2.研究生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请延期结题报告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6年 3月 19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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